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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报 说 明

一、2023年调整预算数和执行数均为快报数。

二、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在 2023 年的基础上，根

据机构改革方案、政策变化、配合预算管理等需要调整相关

科目。

三、根据预算法规定，预算由各级政府编制，报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批准。本草案 2024年全市预算为市财政代编数。

四、部分表格总数与分项加总数略有差异，主要是相关

数据以万元为单位、四舍五入因素所致。



目 录

一、2023年财政预算说明

（一）关于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说明

（二）关于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说明

（三）关于 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说

明

（四）关于 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说

明

（五）关于 2023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

说明

（六）关于 2023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

说明

（七）关于 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说明

（八）关于 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说明

（九）关于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说

明

（十）关于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说

明

（十一）关于 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

况的说明



（十二）关于 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

况的说明

（十三）关于 2023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

说明

（十四）关于 2023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

说明

（十五）关于 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的

说明

（十六）关于 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的

说明

（十七）关于 2023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的说明

（十八）关于 2023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的说明

（十九）关于 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

（二十）关于 2023年政府债务举借情况的说明

二、2024年财政预算说明

（一）关于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的说明

（二）关于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的说明

（三）关于 2024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预算的说明

（四）关于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

的说明



（五）关于 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的说明

（六）关于 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的说明

（七）关于 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的说明

（八）关于 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的说明

（九）关于 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的说明

（十）关于 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的说明

（十一）关于 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的说明

（十二）关于 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的说明

（十三）关于 2024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的说明

（十四）关于 2024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的说明

（十五）关于 2024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的说明

（十六）关于 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

（十七）关于 2024年政府债务举借情况的说明

三、2023年财政预算报表

（一）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总表

（二）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三）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四）2023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分县（市、区）限额表

（五）2023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分县（市、区）余额表

（六）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总表

（七）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八）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九）2023年全市政府专项债务分县（市、区）限额表



（十）2023年全市政府专项债务分县（市、区）余额表

（十一）2023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十二）2023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十三）2023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十四）2023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十五）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总表

（十六）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十七）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十八）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十九）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二十）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二十一）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二十二）2023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二十三）2023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二十四）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总表

（二十五）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二十六）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二十七）2023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二十八）2023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二十九）2023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三十）2023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表

四、2024年财政预算报表

（一）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表



（二）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表

（三）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收支预算总表

（四）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表

（五）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表

（六）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明细表（按政府预算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七）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按政府

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八）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九）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支出总预算表

（十）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分项目预算表

（十一）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分县（市、区）预算表

（十二）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表

（十三）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表

（十四）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表

（十五）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表

（十六）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表

（十七）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表

（十八）2024年政府一般债务分县（市、区）限额表

（十九）2024年政府一般债务分县（市、区）余额表

（二十）2024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二十一）2024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二十二）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总表

（二十三）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二十四）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二十五）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预算表

（二十六）2024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表

（二十七）2024年政府专项债务分县（市、区）限额表

（二十八）2024年政府专项债务分县（市、区）余额表

（二十九）2024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表

（三十）2024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表

（三十一）2024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表

（三十二）2024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表

（三十三）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预算表

（三十四）2024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

（三十五）2024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表

（三十六）2024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

（三十七）2024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表



- 1 -

关于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3年，面对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

务，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全

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锚定“两个确保”，加快实施“十大战略”

三年行动计划，全市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稳

中蓄势的良好态势。在此基础上，各级财税部门认真落实“积

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注重精准、更可持续”要求，加

大财政调控力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依法加强财政收支管

理，提升了财政管理水平，有力保障了民生，维护了全市经

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

2023年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 306亿元，比上年增长

18.1%。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3亿元，增值税中

央分享 50%部分 80.6亿元，国内消费税 8.9亿元，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央分享 60%部分 14.2亿元。

汇总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年初预算合计 192.5 亿元，实际完成收入 202.3 亿元，为预

算的 105.1%，比上年增加 22.1亿元，增长 12.3%。其中：税

收收入完成 136.4亿元，为预算的 100.3%，增加 18.4亿元，

增长 15.6%，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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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提高 1.9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完成 65.9亿元，为预算

的 116.4%，增加 3.7 亿元，增长 6%，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2.6%。

主要收入科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80.6亿元，为预算的 119.2%，增加 25.7

亿元，增长 46.7%，主要是 2022年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

2、企业所得税完成 7.7亿元，为预算的 82%，减少 1155

万元，下降 1.5%。

3、个人所得税完成 1.8亿元，为预算的 80.3%，减少 333

万元，下降 1.8%。

4、资源税完成 1.1亿元，为预算的 29.3%，减少 3.3亿

元，下降 75.8%，主要是 2022年一次性入库提高了基数。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7.2亿元，为预算的 95.9%，增

加 1.3 亿元，增长 22.9%，主要是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

税依据是增值税和消费税，2023年增值税增加较多。

6、房产税完成 2.7亿元，为预算的 103.7%，增加 4341

万元，增长 19.4%。

7、印花税完成 1.6亿元，为预算的 95.1%，减少 817万

元，下降 4.9%。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5.3亿元，为预算的 90.8%，增

加 2535万元，增长 5%。

9、土地增值税完成 6.6亿元，为预算的 75.1%，减少 9375

万元，下降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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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车船税完成 3.5亿元，为预算的 88.3%，增加 1630

万元，增长 4.9%。

11、耕地占用税完成 7.1 亿元，为预算的 71.1%，减少

4.7亿元，下降 40%，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12、契税完成 11亿元，为预算的 92.4%，减少 1806万

元，下降 1.6%。

13、环境保护税完成 2527万元，为预算的 93.6%，减少

38万元，下降 1.5%。

14、专项收入完成 6.2亿元，为预算的 109.1%，增加 1.6

亿元，增长 35%。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12.8 亿元，为预算的

95.9%，减少 785万元，下降 0.6%。

16、罚没收入完成 11.7 亿元，为预算的 177.6%，增加

5.4亿元，增长 85%，主要是 2022年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

17、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3.6亿元，为预算的 58.3%，

减少 1.4亿元，下降 28.4%。

1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26.5亿元，为预

算的 127.8%，减少 9392万元，下降 3.4%。

19、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3.1亿元，为预算的 117.1%，

增加 5387万元，增长 21.4%。

20、其他收入完成 5930 万元，为预算的 38.2%，减少

1710万元，下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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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的说明

汇总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支出预算

为 622.3 亿元，执行中加上上级新增补助、发行地方政府新

增一般债券、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调整事项 123亿元，

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745.3亿元。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实际完成 731.5亿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98.1%，

比上年增加 41亿元，增长 5.9%。

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81.4亿元，为预算的 99.8%，

减少 8.5亿元，下降 9.4%。

2、教育支出完成 130.2亿元，为预算的 98.2%，增加 3624

万元，增长 0.3%。

3、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16亿元，为预算的 97%，增加 4.3

亿元，增长 36.8%。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6.7 亿元，为预算的

98.5%，增加 9311万元，增长 16.3%。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85亿元，为预算的 98.1%，

减少 5061万元，下降 0.6%。

6、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111.7亿元，为预算的 97.8%，增

加 5.2亿元，增长 4.9%。

7、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8.5亿元，为预算的 93.7%，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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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3万元，下降 4.2%。

8、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79亿元，为预算的 99%，增加 30.7

亿元，增长 63.5%，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

9、农林水支出完成 104.5亿元，为预算的 99.4%，增加

5.2亿元，增长 5.2%。

10、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28.7亿元，为预算的 98.1%，增

加 2.8亿元，增长 10.6%。

11、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 12.4亿元，为预算的

89.6%，增加 4.8亿元，增长 64.5%，主要是省下达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资金增加较多。

12、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 3亿元，为预算的 96.5%，

增加 1.9亿元，增长 177.6%，主要是发放爱心消费券。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 7.4亿元，为预算的

95.8%，增加 1616万元，增长 2.2%。

14、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17.7亿元，为预算的 96%，增加

6.5亿元，增长 58.5%，主要是中央和省对我市保障性安居工

程补助资金增加。

1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 2亿元，为预算的 96.6%，

减少 335万元，下降 1.6%。

16、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4.1亿元，为预算的

96.2%，减少 5.4亿元，下降 56.7%。

17、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8.2 亿元，为预算的 99.6%，增

加 4625万元，增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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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以上科目，全市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农林水、交通运输、节能环保、住房

保障、城乡社区等民生支出（按照财政厅统计口径）合计 571.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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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的说明

汇总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

算为 233.5亿元，实际完成 127.7亿元，为预算的 54.7%，比

上年增加 35.1亿元，增长 37.8%。

主要收入科目执行情况是：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 2.8亿元，为预算的 69.3%，

增加 7817万元，增长 39.5%。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 7934 万元，为预算的

25.1%，增加 1812万元，增长 29.6%。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117.1亿元，为预算的

55.8%，增加 32.5亿元，增长 38.5%。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5.1 亿元，为预算的

104.5%，增加 3.4亿元，增长 193.5%。

5、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1.1 亿元，为预算的 124.7%，

增加 4065万元，增长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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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的说明

汇总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

算为 244.8 亿元，执行中加上上级新增补助、发行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等安排支出，调整后支出预算为 378.8亿元。

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实际完成 231.9亿元，为调

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61.2 %，比上年增加 7231万元，

增长 0.3%。

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307 万元，为预算的

57.9%，增加 13万元，增长 4.4%。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137万元，为预算的 45.7%，

减少 10万元，下降 6.8%。

3、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102.7亿元，为预算的 58.3%，减

少 60.5亿元，下降 37.1%。

4、农林水支出完成 1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3万

元，下降 75%。

5、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506万元，为预算的 12.8%，减少

3040万元，下降 85.7%。

6、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19亿元，为预算的 99%，增加 5

亿元，增长 35.9%。

7、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完成 735 万元，为预算的

15.3%，减少 1248万元，下降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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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执行情况的说明

汇总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预算为 2.2亿元，实际完成收入 1914万元。加上上年结转收

入 766万元，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80万元，2023年全市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3060万元。

汇总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预算为 2.2亿元，实际完成支出 455万元。收支相抵，2023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余 26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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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执行情况的说明

汇总各级人代会批准的 2023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预算为 210.4 亿元，支出预算为 184.8亿元。2023年实际完

成收入 210.5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00.1%，增长 6.4%；实际

完成支出 198.6亿元，为年初预算的 107.5%，增长 13.6%。

当年收支结余 11.9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173.4亿元，2023年

年末滚存结余 185.3亿元。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36.1亿元，为

预算的 108.1%；支出完成 28.3亿元，为预算的 115.9%。当

年收支结余 7.8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84.6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 92.4亿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3.1亿元，

为预算的 99.8%；支出完成 51.5亿元，为预算的 100.8%。当

年收支结余 1.6 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4.3 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 5.9亿元。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3.8亿元，为

预算的 103.5%；支出完成 23亿元，为预算的 117.3%。当年

收支结余 7521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36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36.7亿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96.8亿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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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96.8%；支出完成 95 亿元，为预算的 106.9%。当年

收支结余 1.8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45.9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47.7亿元。

5、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7090万元，为预算的 103.9%；

支出完成 8331万元，为预算的 103.4%。当年收支赤字 1241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2.6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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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收

入预算为 37元，实际完成 37.1亿元，为预算的 100.3 %，比

上年完成数增加 4.3 亿元，增长 13.2%。其中：税收收入完

成 24.9亿元，为预算的 97.1%，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4.4亿元，

增长 21.4%，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7.1%；

非税收入完成 12.2 亿元，为预算的 107.5%，与上年基本持

平，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2.9%。

市属两区收入完成情况是：临港开发区完成 5亿元，为

预算的 116.2%，增长 30.9%；示范区完成 5亿元，为预算的

114.3%，增长 23.3%。

主要收入科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8.6 亿元，为预算的 108%，增加 3.7 亿

元，增长 75.1%，主要是 2022年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

2、企业所得税完成 2.4亿元，为预算的 77.9%，增加 838

万元，增长 3.6%。

3、个人所得税完成 6613万元，为预算的 84.8%，增加

657万元，增长 11%。

4、资源税完成 1857 万元，为预算的 81.8%，增加 49

万元，增长 2.7%。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1.9亿元，为预算的 89.9%，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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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021万元，增长 19.5%。

6、房产税完成 8566万元，为预算的 105.8%，增加 1740

万元，增长 25.5%。

7、印花税完成 4885 万元，为预算的 96.4%，增加 578

万元，增长 13.4%。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1亿元，为预算的 63.7%，减少

2905万元，下降 22.4%。

9、土地增值税完成 2.4亿元，为预算的 90.1%，增加 3240

万元，增长 15.8%。

10、车船税完成 8637 万元，为预算的 86%，增加 661

万元，增长 8.3%。

11、耕地占用税完成 2.5亿元，为预算的 196.9%，减少

4989万元，下降 16.4%，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12、契税完成 3.1亿元，为预算的 82.9%，增加 4165万

元，增长 15.5%。

13、专项收入完成 1亿元，为预算的 109.3%，增加 865

万元，增长 9.8%。

1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2.6亿元，为预算的 67.1%，

减少 1.5亿元，下降 36.7%，主要是减税降费因素。

15、罚没收入完成 2.5亿元，为预算的 402.8%，增加 1.6

亿元，增长 179.4%，主要是 2022年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

1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3.3亿元，为预算

的 579%，增加 2.3 亿元，增长 226.4%，主要是国有企业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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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有偿使用收入增加。

17、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2.8亿元，为预算的 170.9%，

增加 1.2 亿元，增长 79.9%，主要是开展清理整治一次性入

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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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支

出总预算为 125.7亿元，执行中加上上级新增补助、发行地

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安排支出，

调整后市级支出预算为 145.3亿元。2023年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完成 143亿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98.4%，

比上年增加 16.1亿元，增长 12.7%。

市属两区支出完成情况是：临港开发区完成 6.5亿元，

为预算的 81%，减少 0.3亿元，下降 4.5%；示范区完成 12.7

亿元，为预算的 95.3%，增加 3.1亿元，增长 32.8%。

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11.1亿元，为预算的 100%，

增加 1.5亿元，增长 15.7%。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5.8亿元，为预算的 99.7%，增加

3572万元，增长 6.6%。

3、教育支出完成 11.5 亿元，为预算的 94.8%，与去年

基本持平。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4612万元，为预算的 92%，减少

4832 万元，下降 51.2%，主要是 2022 年安可替代工程一次

性因素。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1.3 亿元，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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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增加 2947万元，增长 28.5%。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6.7亿元，为预算的 92.1%，

减少 1710万元，下降 2.5%。

7、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62.8 亿元，为预算的 99.1%，增

加 14.3亿元，增长 29.5%，主要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

出增加。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2.8亿元，为预算的 99.8%，增加

4643万元，增长 19.7%。

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19.4 亿元，为预算的 98.9%，增

加 7.5 亿元，增长 62.9%，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

加。

10、农林水支出完成 5.2 亿元，为预算的 99.6%，与上

年基本持平。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7.4 亿元，为预算的 98.9%，减

少 4697万元，下降 6%。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 2007 万元，为预算

的 99.4%，减少 2680万元，下降 57.2%。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 2505万元，为预算的 98%，

增加 735万元，增长 41.5%，主要是发放爱心消费券。

14、金融支出完成 868万元，为预算的 90.4%，增加 252

万元，增长 40.9%，主要是普惠金融政策落实。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 8736 万元，为预算

的 99.9%，增加 1111万元，增长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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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4.1 亿元，为预算的 99.9%，增

加 2亿元，增长 95.6%，主要是上级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

金增加。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 1376万元，为预算的 99.9%，

减少 124万元，下降 8.3%。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6810 万元，为预算

的 97.7%，增加 553万元，增长 8.8%。

19、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1.2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37万元，增长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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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

收入预算为 28.3亿元，实际完成 27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

加 2.9亿元，增长 8.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7.6亿元，为

预算的 99.2%，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3.6亿元，增长 25.8%，税

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5%；非税收入完成 9.4

亿元，为预算的 89.6%，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1.4 亿元，下降

13%，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5%。

主要收入科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5.9 亿元，为预算的 119.2%，增加 2.3

亿元，增长 63.8%，主要是 2022年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

2、企业所得税完成 2亿元，为预算的 88.1%，增加 1538

万元，增长 8.5%。

3、个人所得税完成 6107万元，为预算的 93.9%，增加

738万元，增长 13.7%。

4、资源税完成 1840 万元，为预算的 81.4%，增加 45

万元，增长 2.5%。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1.7亿元，为预算的 93.5%，增

加 2846万元，增长 20.6%，主要是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

税依据是增值税和消费税，2023年增值税增加较多。

6、房产税完成 6176万元，为预算的 106.3%，增加 1359

万元，增长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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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印花税完成 3800 万元，为预算的 98.2%，增加 426

万元，增长 12.6%。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7133万元，为预算的 70%，减

少 1469万元，下降 17.1%。

9、土地增值税完成 1.8 亿元，为预算的 121.6%，增加

3380万元，增长 23.9%。

10、车船税完成 6626万元，为预算的 97%，减少 74万

元，下降 1.1%。

11、契税完成 3.1亿元，为预算的 82.9%，增加 4165万

元，增长 15.5%。

12、专项收入完成 7463万元，为预算的 117.2%，增加

631万元，增长 9.2%。

1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2.3亿元，为预算的 64.3%，

减少 1.5亿元，下降 39.8%。主要是减税降费因素影响。

14、罚没收入完成 1.2亿元，为预算的 233.7%，增加 7032

万元，增长 146.7%。主要是 2022年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2.4亿元，为预算

的 611.5%，增加 1.9 亿元，增长 397%。主要是国有企业缴

纳有偿使用收入增加。

16、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2.8亿元，为预算的 170.9%，

增加 1.2 亿元，增长 79.8%，主要是开展清理整治一次性入

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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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

支出总预算为 112.3 亿元，执行中加上上级新增补助、发行

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安排支出，

调整后市本级支出预算为 123.9亿元。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 123.7亿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

算）的 99.8%，比上年增加 13.3亿元，增长 12.1%。

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7.8亿元，为预算的 99.9%，

增加 8348万元，增长 11.9%。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5.5亿元，为预算的 99.7%，增加

3048万元，增长 5.9%。

3、教育支出完成 8.2亿元，为预算的 98.7%，增加 1972

万元，增长 2.5%。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4148万元，为预算的 97.9%，减

少 5057万元，下降 54.9%，主要是 2022年安可替代工程一

次性因素。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1.3 亿元，为预算的

99.6%，增加 2929万元，增长 28.6%。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5.2亿元，为预算的 99.9%，

减少 574万元，下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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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61.8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14.9亿元，增长 31.7%，主要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支出增加。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2.8亿元，为预算的 99.8%，增加

5156万元，增长 22.6%，主要是大气和水等污染防治支出增

加。

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16.4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7.5亿元，增长 84.3%。

10、农林水支出完成 2.8 亿元，为预算的 99.7%，减少

1.2亿元，下降 30.8%，主要是 2022年省厅补助农高区一次

性因素。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5.8亿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1.7亿元，下降 23%。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 913万元，为预算的

99.6%，减少 3139万元，下降 77.5%。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 2090万元，为预算的 98.4%，

增加 374万元，增长 21.8%。

14、金融支出完成 868万元，为预算的 99.8%，增加 252

万元，增长 40.9%，主要是普惠金融政策落实。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 8558 万元，为预算

的 100%，增加 1169万元，增长 15.8%。

16、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1.6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3800万元，增长 30.4%，主要是上级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

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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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 1214万元，为预算的 99.9%，

减少 144万元，下降 10.6%。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5511 万元，为预算

的 100%，增加 1446万元，增长 35.6%。

19、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1.2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58万元，增长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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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 4.3亿元，实际

完成收入 5亿元，为预算的 116.2%，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2

亿元，增长 30.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8 亿元，为预算

的 98.6%，增加 6101万元，增长 19.1%，税收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 75.6%；非税收入完成 1.2 亿元，为预算的

259.7%，增加 5790万元，增长 88.6%，非税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比重为 24.4%。

主要收入科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1.6亿元，为预算的 139.1%，增加 7736

万元，增长 93%，主要是 2022年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

2、企业所得税完成 3070万元，为预算的 90.1%，增加

836万元，增长 37.4%。

3、个人所得税完成 315万元，为预算的 35%，减少 80

万元，下降 20.3%。

4、资源税完成 12万元，为预算的 133.3%，增加 3万元，

增长 33.3%。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981万元，为预算的 116%，增

加 122万元，增长 14.2%。

6、房产税完成 2243万元，为预算的 118.7%，增加 1404

万元，增长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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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印花税完成 813 万元，为预算的 116.3%，增加 254

万元，增长 45.4%。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2276万元，为预算的 51.9%，

增加 38万元，增长 1.7%。

9、土地增值税完成 1798万元，为预算的 46.2%，减少

18万元，下降 1%。

10、车船税完成 2011万元，为预算的 64.6%，增加 752

万元，增长 59.7%。

11、耕地占用税完成 8512万元，为预算的 107.8%，减

少 4946万元，下降 36.8%。

12、专项收入完成 1182万元，为预算的 116.6%，增加

175万元，增长 17.4%。

1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556 万元，为预算的

99.5%，增加 44万元，增长 8.6%。

14、罚没收入完成 7475万元，为预算的 648.3%，增加

3387万元，增长 82.9%。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2923万元，为预

算的 173.1%，增加 2282万元，增长 356%。

16、其他收入完成 186万元，为预算的 56.4%，减少 98

万元，下降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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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3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 8亿元，实际完

成支出 6.5 亿元，为预算的 81%，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0.3 亿

元，下降 4.5%。

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1.4亿元，为预算的 100%，

减少 1101万元，下降 7.4%。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1210万元，为预算的 99.2%，增

加 145万元，增长 13.6%。

3、教育支出完成 2亿元，为预算的 83%，增加 4075万

元，增长 26%。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429万元，为预算的 58.1%，增加

210万元，增长 95.9%。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28 万元，为预算的

96.6%，减少 7万元，下降 20%。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7578 万元，为预算的

65.7%，减少 351万元，下降 4.4%。

7、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4989万元，为预算的 58%，减少

3495万元，下降 41.2%。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227万元，为预算的 98.7%，减少

299万元，下降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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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7830万元，为预算的 78.9%，减

少 905万元，下降 10.4%。

10、农林水支出完成 2352万元，为预算的 94.2%，减少

1360万元，下降 36.6%。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2194万元，为预算的 72.7%，增

加 1379万元，增长 169.2%。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 1094 万元，为预算

的 99.2%，增加 459万元，增长 72.3%。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 69 万元，为预算的

86.3%，减少 48万元，下降 41%。

14、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1565 万元，为预算的 97%，增

加 227万元，增长 17%。

1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819万元，为预算的

98.9%，减少 495万元，下降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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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3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 4.4亿元，实际完成

收入 5亿元，为预算的 114.3%，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9534万

元，增长 23.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5 亿元，为预算的

86.2%，增加 1701万元，增长 5.1%，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69.6%；非税收入完成1.5亿元，为预算的450.6%，

增加 7833万元，增长 104.6%，非税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比重为 30.4%。

主要收入科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1亿元，为预算的 57.7%，增加 5966万

元，增长 132%，主要是 2022年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

2、企业所得税完成 1203万元，为预算的 24.1%，减少

1536万元，下降 56.1%。

3、个人所得税完成 191万元，为预算的 47.8%，减少 1

万元，下降 0.5%。

4、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935万元，为预算的 46.8%，增

加 53万元，增长 6%。

5、房产税完成 147 万元，为预算的 36.8%，减少 1023

万元，下降 87.4%。

6、印花税完成 272 万元，为预算的 54.4%，减少 103

万元，下降 27.5%。

7、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644万元，为预算的 53.7%，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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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474万元，下降 69.6%。

8、土地增值税完成 4396万元，为预算的 55%，减少 122

万元，下降 2.7%。

9、耕地占用税完成 1.7 亿元，为预算的 337.5%，减少

43万元，下降 0.3%。

10、专项收入完成 1061 万元，为预算的 70.7%，增加

59万元，增长 5.9%。

11、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1967 万元，为预算的

115.7%，增加 384万元，增长 24.3%。

12、罚没收入完成 6128 万元，为预算的 6128%，增加

5907万元，增长 2672.9%。

13、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6145万元，为预

算的 6145%，增加 1462万元，增长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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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示范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的说明

2023 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 13.4 亿元，实际完

成支出 12.7 亿元，为预算的 95.3%，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3.1

亿元，增长 32.8%。

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1.9亿元，为预算的 100%，

增加 7792万元，增长 71.7%。

2、教育支出完成 1.3亿元，为预算的 92.1%，减少 9801

万元，下降 43.6%。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7882 万元，为预算的

81.4%，减少 785万元，下降 9.1%。

4、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5192万元，为预算的 74.5%，减

少 2200万元，下降 29.8%。

5、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95万元，为预算的 99%，减少 214

万元，下降 69.3%。

6、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2.2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781万元，增长 3.6%。

7、农林水支出完成 2.1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1.1

亿元，增长 113%。

8、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1.3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1.1亿元，增长 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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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2.3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1.6亿元，增长 229%。

1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480万元，为预算的

76.2%，减少 398万元，下降 45.3%。

11、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233 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

少 21万元，下降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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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为 53.5亿元，实际完成 41.5亿元，为预算的 77.6%，

比上年增加 24.7亿元，增长 147.4%。

主要收入科目执行情况是：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 8399万元，为预算的 84%，

增加 3640万元，增长 76.5%，主要是 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

基数较低。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 2045 万元，为预算的

85.2%，增加 960万元，增长 88.5%，主要是 2022年土地出

让收入基数较低。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36.6亿元，为预算的

75.1%，增加 21.4亿元，增长 141%，主要是 2022年土地出

让收入基数较低。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3.1 亿元，为预算的

102.6%，增加 2.5亿元，增长 470.1%，主要是开展清理整治

一次性入库因素。

5、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 2891万元，为预算的 57.8%，

增加 1267万元，增长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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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

支出总预算为53.5亿元，执行中加上上级新增补助、发行地

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等安排支出，调整后支出预算为63.7亿

元。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实际完成45.7亿元，为调整

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71.7%，比上年增加14.8亿元，增长

48.2%。

主要支出科目执行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34亿元，为预算的 68.9%，增加

17 亿元，增长 100.4%，主要是征地拆迁补偿支出和棚改专

项债支出增加较多。

2、其他支出完成 8.8 亿元，为预算的 76.6%，减少 2.7

亿元，下降 23.2%。

3、债务付息支出完成 2.8亿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4599万元，增长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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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预算为 2 亿元，实际完成收入 1584 万元。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 75万元，省转移支付 28万元，2023年市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687万元。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预算为 2亿元，实际完成支出 6万元。收支相抵，结

余为 16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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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执行情况的说明

经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2023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预算为 177.6 亿元，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160.9 亿元。2023 年实际完成收入 174.9 亿元，为年初预算

的 98.4%，增长 17.6%；实际完成支出 170.7亿元，为年初预

算的 106.1%，增长 26.7%。当年收支结余 4.2亿元，加上上

年结余 89.5亿元，2023年年末滚存结余 93.7亿元。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4247万元，为

预算的 61.9%；支出完成 3709万元，为预算的 68.7%。当年

收支结余 538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7151 万元，年末滚存结

余 7689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3亿元，

为预算的 99.6%；支出完成 51.5亿元，为预算的 100.8%。当

年收支结余 1.6 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4.3 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 5.9亿元。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3.8亿元，为

预算的 103.5%；支出完成 23亿元，为预算的 117.3%。当年

收支结余 0.8 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36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36.8亿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96.9亿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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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96.9%；支出完成 95 亿元，为预算的 106.9%。当年

收支结余 1.8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45.9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47.7亿元。

5、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7090万元，为预算的 103.9%；

支出完成 8331 万元，为预算的 96.7%。当年收支赤字 1241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2.6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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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

周口市财政局始终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这

一原则，严格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共周口市委 周口市人

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

求，围绕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总协调、谋思路、强保障、

补短板，形成了涵盖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

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绩效管理全过程的制度体系。

持续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财政

管理效率、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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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政府债务举借情况的说明

按照预算法规定，从 2015 年起，国家对政府债务余额

实行限额管理，即年度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

一、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1、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23年政府债务限额 1015.2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77.1亿元，专项债务 738.1亿元。

2、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批准，2023年市级

政府债务限额 166.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2.3亿元，专项

债务 124.4亿元。

市本级和市属两区债务限额情况是：市本级政府债务限

额 99.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9.4亿元，专项债务 59.9亿

元；临港开发区政府债务限额 39.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413 万元，专项债务 39.3 亿元；示范区政府债务限额 27.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5亿元，专项债务 25.2亿元。

3、2023 年县（市、区）政府债务限额 848.5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234.8亿元，专项债务 613.7亿元。

二、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1、2023 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960.6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247.9亿元，专项债务 712.7亿元。

2、2023年底，市级政府债务余额 150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36.5亿元，专项债务 113.5亿元。

市本级和市属两区债务余额情况是：市本级政府债务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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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82.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3.6亿元，专项债务 49亿元；

临港开发区政府债务余额 39.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413

万元，专项债务 39.3亿元；示范区政府债务余额 27.7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5亿元，专项债务 25.2亿元。

3、2023年底，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 810.6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11.4亿元，专项债务 599.2亿元。

2023年市级和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均不超过省财

政厅核定的限额。

三、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1、2023年全市共争取发行政府债券 239.3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 38.1亿元（新增一般债券 9.3亿元、再融资一般债

券 28.8 亿元）；专项债券 201.2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171.4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29.8亿元）。特别是对于我市需求较

大、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发行量居省辖市第

2位。

2、2023年市级共争取发行政府债券 39.6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 5.6 亿元（新增一般债券 0.8 亿元、再融资一般债

券 4.8 亿元）；专项债券 34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29亿元、

再融资专项债券 5亿元）。

3、2023 年县（市、区）共争取发行政府债券 199.8 亿

元，其中：一般债券 32.6亿元（新增一般债券 8.5亿元、再

融资一般债券 24.1亿元）；专项债券 167.2亿元（新增专项

债券 142.4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2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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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1、2023年全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86.4亿元，其中：一

般债券还本付息 36.9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 28.7 亿元、一般

债券付息 8.2亿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49.5亿元（专项债

券还本 30.5亿元、专项债券付息 19亿元）。

2、2023年市级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12.7亿元，其中：一

般债券还本付息 5.5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 4.3 亿元、一般债

券付息 1.2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7.2 亿元（专项债券

还本 4.4亿元、专项债券付息 2.8亿元）。

3、2023年县（市、区）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73.6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31.3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 24.4 亿

元、一般债券付息 6.9亿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42.3亿元

（专项债券还本 26.1亿元、专项债券付息 16.2亿元）。



- 40 -

关于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的说明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总计 150.8亿元，其中：

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 39.9亿元，上级提前告知及补助收入

84.6亿元（返还性收入 4.2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9.3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1 亿元），一般债务收入 2.5 亿

元，上年结余结转收入 9.1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1

亿元，调入资金 7.6亿元。

一、市级主要项目收入情况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安排 39.9亿元，增长 7.5%，

比上年增加 2.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29.1亿元，增长 17%，

比上年增加 4.2 亿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3%；非税收入 10.8 亿元，下降 11.8%，比上年减少 1.4 亿

元，非税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27%。

市本级和市属两区收入安排情况是：市本级收入安排

28.9 亿元，增长 7%；临港开发区收入安排 5.4 亿元，增长

8%；示范区收入安排 5.6亿元，增长 10%。

主要收入科目安排情况是：

1、增值税 10.9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3 亿元，增

长 27%。

2、企业所得税 3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5972万元，

增长 25.1%。

3、个人所得税 7263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6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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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9.8%。

4、资源税 1929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72 万元，增

长 3.9%。

5、城市维护建设税 2.1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638

万元，增长 14.2%。

6、房产税 9724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158 万元，

增长 13.5%。

7、印花税 5548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663万元，增

长 13.6%。

8、城镇土地使用税 1.2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108

万元，增长 21%。

9、土地增值税 3.1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7393万元，

增长 31.2%。

10、车船税 1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535 万元，增

长 17.8%。

11、耕地占用税 1.7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8194万元，

下降 32.3%。

12、契税 3.6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5143万元，增长

16.6%。

13、环境保护税 6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8 万元，

增长 15.4%。

14、专项收入 9825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19万元，

增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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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5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637万元，下降 2.5%。

16、罚没收入 2.1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4426万元，

下降 17.4%。

1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8亿元，比上年完成

数减少 5272万元，下降 15.8%。

18、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3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4140万元，下降 15%。

二、上级提前告知补助收入情况

上级提前告知及补助收入 84.6亿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4.2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9.3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 1.1亿元。具体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收入 4.2亿元，其中：增值税返还等五项税收

返还基数 4.2亿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79.3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

支付 18.1亿元，结算补助 1亿元，固定数额补助 0.8亿元，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160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 1.5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 100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 7566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3亿元，节

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244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 1000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

亿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56万元，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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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0万元，增值税留底退

税转移支付 1.9亿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 1500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1亿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转

移支付 108 万元，公共安全转移支付 38 万元，教育转移支

付 4654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转移支付 222 万元，社

会保障和就业转移支付 5621 万元，卫生健康转移支付 228

万元，其他转移支付 23万元。

三、上年结余结转收入情况

2023 年结余结转资金 9.1 亿元列入 2024 年收入预算，

主要是：教育 624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5790万元，卫生

健康 3.6亿元，节能环保 1.5亿元，城乡社区 2.2亿元，农林

水 1233万元，交通运输 4133万元。

四、一般债务收入

一般债务收入 2.5亿元，全部是再融资一般债务收入。

五、其他收入情况

调入资金 7.6 亿元主要是财政部门为统筹安排财政性资

金支出，从政府性基金结余或其他渠道调入的资金。动用稳

定调节基金 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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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的说明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50.8亿元，其中：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安排支出 129.8亿元，省提前告知专

项转移支付用于市级支出 1.1亿元，上年结余结转安排支出

9.1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8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8亿元。

一、市级主要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安排支出 129.8亿元，比

2023年预算增加 5.8亿元，增长 4.7%。其中：基本支出 35.4

亿元，占支出总额的 27.3%；项目支出 94.4亿元，占支出总

额的 72.7%，项目支出主要用于满足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经济

发展方面的重点支出需要。

市本级和市属两区支出预算安排情况是：市本级支出安

排 116亿元，增加 3.3%；临港开发区支出安排 7.4亿元，增

长 13.8%；示范区支出安排 6.3亿元，增长 23.3%。

主要支出科目安排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7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371

万元，增长 3.6%。

2、公共安全支出 6.1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731万元，

增长 1.2%。

3、教育支出 11.7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9387万元，

增长 8.7%。

4、科学技术支出 4902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3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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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7.4%。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

加 652万元，增长 6%。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4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288万元，增长 7.7%。

7、卫生健康支出 54.3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2 亿

元，增长 6.3%。

8、节能环保支出 2.9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768万

元，增长 19.7%。

9、城乡社区支出 15.3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5 亿

元，增长 11%。

10、农林水支出 3.6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630万元，

增长 7.9%。

11、交通运输支出 6.2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741万

元，增长 2.9%。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576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增加 318万元，增长 9.8%。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52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36万元，增长 10.3%。

14、金融支出 98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9 万元，

增长 5.2%。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

增加 1193万元，增长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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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住房保障支出 2.8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140万

元，增长 17.4%。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62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3万元，增长 0.8%。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6426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增加 318万元，增长 5.2%。

19、预备费 1.9 亿元。根据《预算法》规定，按照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3%安排。

20、债务付息支出 1.2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092万

元，下降 14.6%。

二、省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市级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省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市级留用 1.1亿元，全

部安排支出。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8万元，公共安全

支出 38万元，教育支出 465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 222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21 万元，卫生健康支

出 228万元，其他支出 23万元。

三、上年结余结转项目支出情况

2023 年结余结转资金 9.1 亿元列入 2024 年收入预算，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万元、国防支出 21万元、公共

安全支出 151万元、教育支出 6240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40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2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579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5647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5亿元、城乡社区支出 22159万元、农林水支出 12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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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支出 4133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3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0万元、金融支出 92万元、自然资源海

洋气象等支出 1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5万元、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 1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0万元。

四、一般债券还本支出情况

根据债券发行有关规定，2024年市级需要偿还省财政一

般债券到期本金 2.8亿元。

五、上解上级支出项目情况

上解上级支出 8亿元，主要是省与市、市与县区各项上

下级结算事项。主要项目是：

1.体制结算上解-2.2 亿元。系以前年度省市县体制结算

归并简化后基数性上解。

2.固定结算上解 3.3 亿元。主要是省级固定税收收入下

划上解基数 9627 万元，共同财政事权市级配套固定上解基

数 2.3亿元。

3.市县收入增量分成上解 6.9 亿元。主要是原体制下省

对市县收入增量分成上解政策 2022年起不再执行，以 2019

年各市县实际上解金额核定固定上解基数。省与市县财政体

制改革后，从 2022 年起，市县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收入省级分成 20%，其他财政收入（不含地方教育

附加等 6项非税收入）省级分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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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的说明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全省部门

预算改革的通知》（豫政办〔2011〕105号）要求，从 2012

年起各级财政部门要向社会公开本级“三公”经费预决算支

出。

经汇总市级部门预算，2024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3823 万元，比上年调整预算数减少

64 万元，下降 1.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比

上年预算下降 100%；公务接待费 555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

长 3.7%；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公务用车购置费 3268万元，

比上年预算下降 1.7%。

市级“三公”经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级各部门单位严

格落实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压缩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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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预算的说明

2024 年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349.5亿元，其中：税收返还 14.8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307.2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27.5亿元。

2024年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收入 267亿元，其中：税收返还 10.6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230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26.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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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的

说 明

2024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安排 28.9 亿元，增长

7%，比上年增加 1.9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20.2亿元，增长

15%，比上年增加 2.6 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为 69.9%；非税收入 8.7亿元，下降 7.9%，比上年减

少 0.7亿元，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0.1%。

主要收入科目安排情况是：

1、增值税 7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1 亿元，增长

18.4%。

2、企业所得税 2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930 万元，

增长 4.8%。

3、个人所得税 6523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416万元，

增长 6.8%。

4、资源税 1916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76 万元，增

长 4.1%。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8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495

万元，增长 9%。

6、房产税 6902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726万元，增

长 11.8%。

7、印花税 417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370万元，增

长 9.7%。

8、城镇土地使用税 8503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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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19.2%。

9、土地增值税 2.1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3646万元，

增长 20.8%。

10、车船税 79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274万元，

增长 19.2%。

11、契税 3.6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5143万元，增长

16.6%。

12、环境保护税 6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8 万元，

增长 15.4%。

13、专项收入 7048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415万元，

下降 5.6%。

1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3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614万元，下降 2.6%。

15、罚没收入 1.1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596万元，

下降 5%。

1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3亿元，比上年完成

数减少 1671万元，下降 6.9%。

17、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3 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4140万元，下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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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的

说 明

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安排 116亿元，比 2023

年预算数增加 3.7亿元，增长 3.3%。

主要支出科目安排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255

万元，增长 3%。

2、公共安全支出 5.7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691万元，

增长 1.2%。

3、教育支出 8.7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865 万元，

增长 2.2%。

4、科学技术支出 4272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34万

元，增长 8.5%。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

加 737万元，增长 7%。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421

万元，增长 10%。

7、卫生健康支出 53.5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2 亿

元，增长 6.4%。

8、节能环保支出 2.9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746万

元，增长 19.8%。

9、城乡社区支出 11.9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4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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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3%。

10、农林水支出 3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252万元，

增长 8.2%。

11、交通运输支出 6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719 万

元，增长 3%。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219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增加 52万元，增长 4.5%。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53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30万元，增长 12%。

14、金融支出 894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9 万元，

增长 5.8%。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

增加 1171万元，增长 12%。

16、住房保障支出 1.7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454万

元，增长 25.9%。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45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

万元，增长 0.3%。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676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增加 939万元，增长 19.8%。

19、预备费 1.7 亿元，根据《预算法》规定，按照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3%安排。

20、债务付息支出 1.1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3096万

元，下降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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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

说 明

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安排 5.4亿元，增

长 8%，比上年增加 4029万元。其中：税收收入 4.1亿元，

增长 8%，比上年增加 3044万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比重为 76%；非税收入 1.3亿元，增长 8%，比上年增

加 985万元，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24%。

主要收入科目安排情况是：

1、增值税 1.7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284万元，增

长 8%。

2、企业所得税 3315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45万元，

增长 8%。

3、个人所得税 34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5万元，

增长 7.9%。

4、资源税 13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万元，增长 8.3%。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059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78

万元，增长 8%。

6、房产税 2422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79万元，增

长 8%。

7、印花税 878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65万元，增长

8%。

8、城镇土地使用税 2458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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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8%。

9、土地增值税 1941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43万元，

增长 8%。

10、车船税 2172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61 万元，

增长 8%。

11、耕地占用税 9193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681 万

元，增长 8%。

12、专项收入 1277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95万元，

增长 8%。

1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44万元，增长 8%。

14、罚没收入 8073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598万元，

增长 8%。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3157万元，比上年完

成数增加 234万元，增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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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

说 明

2024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安排 7.4亿元，比

2023年预算数增加 0.9亿元，增长 13.8%。

主要支出科目安排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19

万元，增长 3.8%。

2、公共安全支出 160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0 万

元，增长 2.6%。

3、教育支出 1.1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36万元，增

长 1.3%。

4、科学技术支出 63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万元，

增长 0.3%。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

持平。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58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309万元，增长 5.9%。

7、卫生健康支出 3888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5 万

元，增长 0.6%。

8、节能环保支出 2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2万元，

增长 12.4%。

9、城乡社区支出 2.5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67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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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37.3%。

10、农林水支出 200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85 万

元，增长 10.2%。

11、交通运输支出 22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2万

元，增长 1%。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357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增加 266万元，增长 12.7%。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

增加 22万元，增长 28.2%。

14、住房保障支出 260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714

万元，增长 37.9%。

1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75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

增加 9万元，增长 1.2%。

16、预备费 1200 万元，根据《预算法》规定，按照当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3%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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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的

说 明

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安排 5.6亿元，可比增

长 10%，比上年增加 5047万元。其中：税收收入 4.8亿元，

增长 36.9%，比上年增加 1.3 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 86.7%；非税收入 7410万元，下降 51.6%，

比上年减少 7912 万元，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重为 13.3%。

主要收入科目安排情况是：

1、增值税 2.2亿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1亿元，增长

105.2%。

2、企业所得税 60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4797 万

元，增长 398.8%。

3、个人所得税 4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09万元，

增长 109.4%。

4、城市维护建设税 20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1065

万元，增长 113.9%。

5、房产税 4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53 万元，增

长 172.1%。

6、印花税 5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228 万元，增

长 83.8%。

7、城镇土地使用税 12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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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长 86.3%。

8、土地增值税 80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3604 万

元，增长 82%。

9、耕地占用税 80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8875 万

元，下降 52.6%。

10、专项收入 15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加 439万元，

增长 41.4%。

11、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900 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减

少 67万元，下降 3.4%。

12、罚没收入 17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减少 4428万元，

下降 72.3%。

13、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310万元，比上年完

成数减少 3835万元，下降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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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的

说 明

2024年示范区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安排 6.3亿元，比 2023

年增加 1.2亿元，增长 23.3%。

主要支出科目安排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005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597

万元，增长 13.5%。

2、公共安全支出 2064万元，与上年持平。

3、教育支出 2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7386万元，增

长 59%。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

少 85万元，下降 81%。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242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442万元，下降 4.6%。

6、卫生健康支出 3892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13 万

元，下降 0.3%。

7、节能环保支出 60万元，与上年持平。

8、城乡社区支出 8047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4006

万元，增长 99.1%。

9、农林水支出 421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93万元，

增长 4.8%。

10、交通运输支出 32万元，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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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万元，与上年持平。

12、金融支出 90万元，与上年持平。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万元，与上年持平。

14、住房保障支出 8472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8万

元，下降 0.3%。

15、预备费 996万元，根据《预算法》规定，按照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3%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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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的

说 明

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计 77.6亿元，其中：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3.5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872万元，

专项债务收入 13.7亿元，上年结余结转收入 10.3亿元。

一、市级收入情况

2024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53.5 亿元，与上

年持平。主要收入科目安排情况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8.7亿元，比上年减少600

万元，下降0.1%。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亿元，与上年持平。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000万元，比上年增加 600

万元，增长 25%。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亿元，与上年持平。

5、污水处理费收入 5000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上级补助收入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 872万元，主要是省补助彩票公益金。

三、专项债务收入情况

2024年市级争取再融资专项债券收入 13.7亿元。

四、上年结余结转收入情况

上年结余结转的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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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的

说 明

按照“以收定支、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结余结转下年

安排使用”的原则，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支出总

计 77.6 亿元，其中：市级支出 53.5 亿元，省提前告知专项

转移支付用于市级支出 872万元，上年结余结转安排的支出

1.2亿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5.2亿元，调出资金 7.6亿元。

一、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45.1亿元。主要

是：征地拆迁补偿26亿元，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政府购

买服务费用5.3亿元，PPP项目政府支出3.6亿元，农高区等科

技农业高标准农田项目1亿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项目1

亿元，偿还省财政厅到期专项债券本息2.7亿元，G631淮阳

区王店至周西路口段新建工程（建设大道东延武盛大道至淮

阳）2.5亿元，S207川汇区新菜园至周楼段改建工程（科教东

路）1.5亿元，八一路下穿（前太平街－规划路）新建工程4344

万元，文昌大道西延（中州路－汉阳路）新建工程3600万元，

周口市沙颍河城区段综合治理（三期工程）建设项目（汉阳

路－中州路）2040万元，周口市城区跨沙颍河4座市政桥梁

防撞设施建设工程1303万元，周口市委党校二期建设项目

1996万元，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基础设施改造项目2000万元。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1亿元。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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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3亿元。

5、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5000万元。

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3.6亿元。

二、省提前告知转移支付市级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

2024年省提前告知转移支付市级留用 872万元，全部安

排支出，其中：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22万元，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50万元。

三、上年结余结转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

2023年结余结转的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支出 1.2亿

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1127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1

亿元，彩票公益金支出 1158万元。

四、专项债券还本支出情况

根据债券发行有关规定，2024年市级需要偿还省财政专

项债券到期本金 15.2亿元。

五、调出资金

2024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调出资金 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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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的

说 明

2024年省对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872万元，其

中：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社会事业发展 87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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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的

说 明

一、编制要求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综

合平衡、确保重点，统筹财力、调动引导，以支促收、收支

平衡”的原则编制。

二、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范围为市直各部门、机构、

单位和政府管理的社会团体利用国有资产投资兴办的国有

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以及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

化管理事业单位。国有资本收益具体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企

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按规定上缴的利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

上缴的国有股股利股息、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

2024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2亿元，全部是国有

企业利润收入。

三、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

发〔2014〕45号）要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与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统筹安排。2024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2 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1.8 亿元，其他国有资

本经营支出 0.2亿元。

四、转移支付预算编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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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省对我市转移支付 79万元，

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 79 万元，全部是国有企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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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的

说 明

一、编制原则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与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有机衔接。编

制的总体原则是：“统筹兼顾、收支平衡”。根据各项社会

保险统筹模式特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

“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二、编报范围

2024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包括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上四项

基金均实行市级统筹。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项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由省级统一

编制和批复。

三、收支预算编制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保费收入、财政补贴收

入、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2024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

算安排 185.2 亿元，支出预算安排 178.9 亿元，当年收支结

余 6.3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93.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00亿

元。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具体收支安排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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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2024 年市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4345万元，支出预算安排 3787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558万

元，加上上年结余 7689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8247万元。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2024 年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安排 58.1亿元，支出预算安排 54.3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3.8

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5.9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9.7亿元。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

2024 年市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25亿元，支出预算安排 24.7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2417万元，

加上上年结余 36.8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37亿元。

（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

2024 年市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101.7亿元，支出预算安排 99.5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2.2亿元，

加上上年结余 47.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49.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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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

2024年，我们将继续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部署，把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深入推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源头管控，健全评估流程和制度，强化事前绩效评估管理；

目标导向，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目标的前置管理；

过程跟踪，定期采集绩效运行信息，强化绩效运行监控管理；

导向引领，完善单位自评和财政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强

化绩效评价管理；整改提升，以绩效结果的运用为导向，强

化评价结果应用管理，真正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推

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周

口绚丽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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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政府债务举借情况的说明

按照预算法规定，从 2015 年起，国家对政府债务余额

实行限额管理，即年度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

一、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1、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24年初政府债务限额 1015.2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 277.1亿元，专项债务 738.1亿元。

2、2024 年初市级政府债务限额 166.7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42.3亿元，专项债务 124.4亿元。

市本级和市属两区债务限额情况是：市本级政府债务限

额 99.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9.4亿元，专项债务 59.9亿

元；临港开发区政府债务限额 39.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0.4亿元，专项债务 39.3亿元；示范区政府债务限额 27.7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 2.5亿元，专项债务 25.2亿元。

3、2024 年初县（市、区）政府债务限额 848.5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34.8亿元，专项债务 613.7亿元。

二、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1、2024 年初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960.6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247.9亿元，专项债务 712.7亿元。

2、2024年初市级政府债务余额 150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 36.5亿元，专项债务 113.5亿元。

市本级和市属两区债务余额情况是：市本级政府债务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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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82.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3.6亿元，专项债务 49亿元；

临港开发区政府债务余额 39.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413

万元，专项债务 39.3亿元；示范区政府债务余额 27.7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5亿元，专项债务 25.2亿元。

3、2024 年初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 810.6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11.4亿元，专项债务 599.2亿元。

2024年初市级和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均不超过省

财政厅核定的限额。

由于省财政厅尚未核定下达我市 2024 年政府债务限额

和新增政府债券额度，待省财政厅下达后我们将专题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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